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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中譯文) 
 

W-9 申報表 
(2014 年 12 月修正) 

美國國稅局國庫司 

 

納稅義務人識別號及聲明之要求 

請將本申報表交
給要求提供本表
者。請勿寄予美國
國稅局。 

列印或輸
入 

 

 

 

 

 

請參見第
2 頁之詳
細指引 

1 姓名（須與您的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所顯示者相同）。本欄必需填寫姓名，請
勿空白。 

 

2 營運名稱/不具獨立人格之法人名稱，如其名稱與上述不同。 

 

3 選擇聯邦稅務分類的適當欄位；以下項目請擇一勾
選： 

個人/獨資  C類公司  S類公司  合夥  信託/

遺產 

 

有限責任公司。請填入稅務分類(C=C 類公司，S=S 類
公司，P=合夥)        

 

其他(請參見指引)  

 

4 免予申報(編號只適
用於某些法人，並非
適用於個人；請參見
第 3 頁之指引)： 

 

免申報受款人編號(若有
時)        

 

免辦理 FATCA 申報編號
(若有時)            

(適用於美國以外的帳戶) 

5 地址 (街道、門號、及公寓號碼或室號碼) 

 

要求提供申報表者之姓名及地址(非必
填) 

6 州、城市及郵遞區號 

 

7 請於此處寫下帳戶號碼 (非必填) 

 

第 1 部份 納稅義務人識別號(TIN) 
請在適當欄位填入您的 TIN。所提供之 TIN 必須與第 1 欄所載
姓名相符合，以避免額外扣繳。對個人而言，該號碼通常為您
的社會安全號碼(SSN)。然而，對外國居民、獨資、或非獨立
實體而言，請參見第 3 頁第 1 部分之指引。對其他組織而言，
該號碼為您的雇主識別號 (EIN)。若您沒有號碼，請參見第 3

頁之如何取得 TIN。 

 

註記。若帳戶有超過 1 個以上之姓名，請參見填寫第 1 欄之指
引(第 2 頁)及第 4 頁中有關應填入何者號碼之指引。 

 

社會安全號碼 

 

   -   -     

 

雇主識別號 

 

  -        

 

第 2 部份 聲明 
在受有偽證處罰之前提下，本人聲明： 

1. 本申報表所示號碼為本人的正確納稅義務人識別號(或本人等待發予本人之號碼)，且 

2. 本人不須額外扣繳，因為：(a)本人免於額外扣繳，或(b)本人尚未被美國國稅局(IRS)通知本
人因未申報所有利息或收益而須額外扣繳，或(c)IRS 業已通知本人不再須要額外扣繳，且 

3. 本人為美國公民或其他之美國人(定義如下)，且 

4. 本申報表所載，指出本人免辦理 FATCA 申報之 FATCA 編號(若有時)係屬正確。 

 

聲明之指引。若您已被 IRS 通知，您因未於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中申報所有利息及收益而須額外
扣繳，您必須劃掉上述第 2 點。就不動產之交易，第 2 點並不適用。就已支付之抵押貸款利息、
擔保財產的取得及拋棄、債務的取消、個人退休帳戶(IRA)的給付、以及利息及收益以外的支付，
您並不需要簽署此項聲明，但您必須提供您的正確 TIN。請參見第 3 頁之指引。 

 

簽名處 美國人之簽名處 

                日期 
 


